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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3/2015 號案件  對行政司法裁判的上訴 

上訴人：甲 

被上訴人：保安司司長 

主題：中止行為效力．人證．《基本法》 

裁判日期：2015 年 5 月 6 日 

法官：利馬(裁判書制作法官)、宋敏莉和岑浩輝 

摘要： 

中止行政行為效力的程序不採納人證，這並不違反《基本法》。 

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利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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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

合議庭裁判 

 

一、概述 

甲申請中止 2015 年 1 月 6 日保安司司長批示的效力，該批示駁

回了其針對治安警察局局長廢止其在澳門逗留許可的決定提起的訴

願。 

透過 2015 年 2 月 12 日的合議庭裁判，中級法院不批准有關請

求，認為預料執行有關行為將對申請人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這一要

件並不成立。 

申請人不服，向終審法院提起司法裁判的上訴，並提出了下列

問題： 

－在中止行政行為效力的程序中應該採納人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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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未就失戀導致的疾病、上訴人在澳門逗

留的計劃及失去寵物的影響等問題進行分析； 

－失去在澳門的工作導致失去在澳門升職的機會； 

－因失去男友和寵物所引致的損失應被認定和視為難以彌補。 

助理檢察長發表意見，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

 

二、事實 

獲認定的事實如下：  

1. 申請人為香港居民，為[公司(1)]提供工作，其後，被調派到

澳門，並於[餐廳(1)]擔任餐廳主任，月薪為港幣二萬元正。 

2. 申請人曾被發現在未獲許可的情況下提供工作，被勞工事務

局以違反第 21/2009 號法律第 32 條第 5 款 1 項之規定，科處罰款，

而有關決定已轉為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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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澳門治安警察局局長因此透過批示，廢止申請人的逗留許

可。 

4. 申請人不服有關決定，向澳門保安司司長提起必要訴願。 

5. 於 2015 年 1 月 6 日，澳門保安司司長作出批示，否決申請人

提起之訴願，廢止其逗留許可。 

 

三、法律 

1. 要審理的問題 

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認為，要批准中止行政行為效力的保全措

施，必須同時具備《行政訴訟法典》第 121 條第 1 款規定的三項要

件。由於沒有滿足預料執行有關行為將對申請人造成難以彌補的損

失這一要件，因而不批准有關請求。申請人不同意沒有滿足該要件

的說法。 

這就是要審理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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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要知道在本程序中是否能夠調查人證。 

還要知道是否如上訴人所提出的那樣存在遺漏審理。 

 

2. 遺漏審理 

在本案中，批准中止行政行為效力的要件是預料執行有關行為

將對申請人在其司法上訴中所維護或將維護的利益造成難以彌補的

損失。 

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認為這一要件並不成立，而現上訴人對此

表示不同意。 

申請人在司法上訴起訴狀中提出下列構成由執行被上訴行政行

為對申請人帶來的難以彌補的損失的事實： 

－申請人是餐廳主任。其所任職的公司將在澳門再開三間餐廳，

因此申請人將被晋升為經理，之後便是地區經理。但作為香港居民

的她，在香港將不會有這些機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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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現時申請人與一名澳門居民同居並打算與其結婚。與男友分

離將對申請人造成沉重的打擊； 

－申請人來澳門是為了賺更多的錢以及幫助她的一個兄弟； 

－申請人更喜歡在澳門而不是在香港生活； 

－申請人的一名女性朋友於 3 年前留給她一隻狗，若離開澳門，

不知可以將這隻狗留給誰，申請人與這隻狗之間存在深厚的關係。 

與申請人所說的相反，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就其提出的所有構

成難以彌補的損失這一概念的事實作出了討論，只不過沒有明確提

到申請人在澳門居住的意願。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麽這樣做。上述意

願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難以通過書證加以證明。我們將在後面對該

問題進行討論。 

其他問題都已被審理。因此，如果不認為分隔兩地將導致申請

人失戀，那麽就不需要討論失戀對健康帶來的後果。關於寵物，被

上訴的合議庭裁判的確未就分離對動物主人所帶來的不便進行分析，

但該合議庭裁判也指出了有關分離並不是不可避免的，因為申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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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將狗帶回香港。我們看到現上訴人在現上訴中對這一觀點並沒

有發表任何意見。因此，真正存在遺漏的似乎是上訴人。 

 

3. 人證 

現上訴人不認同在中止行政行為效力的程序中不能採納人證的

決定。 

上訴人提出根據《民法典》第 386 條的規定，在任何情況下，

只要無直接或間接排除採納人證，均得採納人證，因此該證據方法

必須被採納。 

然而，在本案的保全程序中不能採納人證。 

立法者可以通過兩個方法排除人證：或明確規定排除人證，或

制定一個沒有調查人證階段、僅特別規定書證的程序。 

法律採取了第二個方法，規定申請人應附具其認為必需的文件

－完全沒有提到證人(《行政訴訟法典》第 123 條第 3 款)－且在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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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辯狀或有關期間屆滿後，將卷宗送交檢察院作出檢閲，之後再作

裁判(《行政訴訟法典》第 129 條第 2 款)，這完全符合《民法典》第

386 條的規定。即使不符合，立法者也並非不能排除民法制度，因為

並沒有違反位階較高的法律，即《基本法》。 

現申請人含糊地指出違反了公正原則這一憲制性原則，但我們

看不出《基本法》中哪一個原則或規定禁止將《行政訴訟法典》中

相關規定解釋為在中止行政行為效力時不採納人證。 

在制定保全程序，特別是中止行政行為效力程序的具體步驟時，

立法者很多時候要面對互相對立的利益。一方面，要面對立刻執行

行政行為的公共利益。另一方面，則要面對因立即執行行政行為而

受影響者的利益，也就是中止行為效力直到就司法上訴作出裁判為

止的利益。由於單純地申請保全措施繼而傳喚行政機關一般可阻止

該機關開始或繼續執行有關行為，所以保全程序應迅速進行，這同

樣符合申請人的利益。但是調查人證在很多時候都與訴訟的快捷性

不符。此外，保全措施的決定是臨時性的，因此不能說只採納書證

嚴重損害司法公正的利益。 

所提出的問題不成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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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難以彌補的損失 

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得出的申請人未證明難以彌補的損失的結

論同樣並無不妥。 

關於升職的機會，申請人並未就下列任何一項事實進行舉證： 

－其所任職的公司將在澳門再開三間餐廳； 

－即便上述公司將再開餐廳，也沒有證明只是餐廳員工的申請

人將被晋升為經理，然後晋升為地區經理。 

關於與男友分離，如果真如申請人所說的那樣，其與現男友的

關係已牢固到打算結婚的地步(這一點並未獲得證實，包括其在澳門

有男友的事實，且從未指明該男友的身份)，那麽這似乎與其所聲稱

的必須返回香港將導致關係破裂的情況是矛盾的。 

關於寵物，已指出現上訴人並未就被上訴合議庭裁判提出的可

以將狗帶回香港的觀點作出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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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論如何，申請人是非本地勞工，清楚知道即使是在不遠的將

來，也不能保證可以在澳門逗留。如果申請人同意飼養女性朋友的

狗－該事實同樣未在卷宗内獲認定－那麽肯定已經考慮過若無法在

澳門永久逗留，應將狗送往何處。在此情況下同樣應已考量過與寵

物分離會對其精神健康帶來的後果。 

接下來要看的是在澳門生活的意願和偏好。 

即使接受上述意願和偏好是真實的，該情況也只是暫時的，僅

持續到就司法上訴作出裁判為止。因此，似乎不存在難以彌補的損

失。如果本司法上訴勝訴，那麽上訴人可以返回澳門。如果司法上

訴敗訴，該問題也就不再成立了。 

總而言之，不僅上訴人提出的構成難以彌補的損失的事實沒有

獲得認定，而且該等假設性事實同樣也不構成難以彌補的損失。 

上訴人所提出的問題不成立。 

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並無不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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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上訴敗訴。 

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，司法費訂為 4 個計算單位。 

 

2015 年 5 月 6 日，於澳門。 

 

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－ 宋敏莉 － 岑浩輝   

 

出席評議會的檢察院司法官：高偉文 

 


